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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贵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粤桂
循环经济产业园（2024年修改）环境影响

报告书审查意见

2024年 5月 22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在南宁市主持召开《贵

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粤桂循环经济产业园

（2024年修改）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技术审

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交

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园区办，贵港市人民政府、工

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

农业农村局及规划建设单位贵港市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编

制单位中国轻工业南宁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环评编制单位广西博

宇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和 5 位特邀专家。审查小组由特

邀专家和有关部门代表共 10人组成（名单附后）。

会上，贵港市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介绍了《贵港市产业园区

总体规划（2016—2030年）—粤桂循环经济产业园（2024年修改）》

（以下简称《规划》）的基本情况，环评编制单位汇报了《报告书》

的主要内容。经与会专家、代表认真讨论和审议，形成审查意见

如下：

一、规划概述

（一）规划基本情况

贵港市产业园区成立于 2015年，成立之初为市直属工业园区，



— 2—

规划范围包括原江南工业园区、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

园区粤桂（贵港）热电循环经济产业园、覃塘产业园区石卡临江

产业园及大岭工业集中区。

2016年底，原广西贵港江南工业园区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计

划更新完善 2006年认定的开发区目录内，但贵港市产业园区不在

目录内，必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更名、扩区。2017年 4月 2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同意广西贵港江南工

业园区更名为贵港市产业园区并扩区的批复》（桂政函〔2017〕71

号），同意广西贵港江南工业园区更名为贵港市产业园区，并同意

贵港市产业园区扩区，扩区后的园区规划面积 1645.55公顷，共分

为三个区块，其中，区块一（江南园）规划面积 1469.42公顷，区

块二（石卡园）规划面积 99.54公顷，区块三（粤桂园）规划面积

76.59 公顷。当时申请更名并扩区恰逢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中期调

整，2017年初调整已基本完成，但根据当时国土部门的要求，只

能按 2015年以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面积作为园区范围申报，故

土地利用规划中期调整后园区扩大的范围至今未列入自治区人民

政府批复的范围。

《贵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于 2018年 12月

通过贵港市人民政府审批（贵政函〔2018〕535号），《贵港市产业

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8 年 12

月通过贵港市环境保护局组织的审查（贵环评〔2018〕9号）。《贵

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分别于 2020 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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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22年开展了 3次规划局部内容调整，现行规划以《贵港市产

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年）（2022年修改）》为准，该规划

于 2023年 6月通过贵港市人民政府审批（贵政函〔2023〕96号），

《贵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 年）（2022 年修改）环

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3年 4月通过贵港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的审查

（贵环评〔2023〕2号）。

粤桂循环经济产业园是贵港市产业园区的分园之一，前身为

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粤桂（贵港）热电循环经济

产业园，即《贵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 年）（2022

年修改）》中的武乐分园。随着贵港市“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的推动

落实，贵港市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决定对粤桂循环经济产业园部

分规划内容进行修改，主要针对粤桂循环经济产业园的规划范围、

产业定位、产业布局、功能结构、土地利用规划、给水工程规划、

排水工程规划进行修改，其他内容不变。

（二）规划调整情况

1.规划范围调整

根据《贵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2022 年修

改）》，粤桂园原规划范围：西起粤桂大道、华电四路，东至热电

一路、华电一路，北起粤港一路，南至郁江下游北侧岸线，规划

面积 22.8平方公里。本次规划根据贵港市“三区三线”划分成果，

规划范围调整为东至华电二路，南至华电码头，西至粤桂三路，

北至粤港二路，规划面积 602.7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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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内容：取消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不属于城镇开发边界

的用地，与上一轮规划相比面积缩小。

2.产业定位调整

上一版总体规划的产业定位：根据《贵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

（2016—2030）（2022年修改）》，粤桂园原产业定位为：形成以制

糖浆纸为主导产业，有色金属冶炼、碳酸钙新材料产业、金属回收

拆解再制造产业、纤维及纺织产业、热电循环等为辅助产业，新能

源电池、生物制造、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为提升的临港产业集聚区。

本次调整后的产业定位：形成以制浆造纸、制糖为主导产业，

食品饮料制造、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热电循环等为辅助产业，铅蓄

电池制造、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为提升的临港产业集聚区。

调整内容：取消了碳酸钙新材料产业、纤维及纺织、有色金属

冶炼、生物制造等辅助产业，增加食品饮料制造、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作为辅助产业。新能源电池产业明确为铅蓄电池制造产业。

粤桂园不属于经过认证的化工园区，因此本次规划取消化工产业定

位。

3.产业布局调整

根据《贵港市产业园区总体规划(2016—2030)》（2022年修改），

粤桂园原产业布局包括：形成热电动力、制糖与浆纸加工、新能源

电池、碳酸钙新材料、生物制造、造纸产业、金属回收拆解再制造、

临港综合加工、临港物流 9大产业区。

本次调整为：形成造纸产业区、铅蓄电池制造区、废弃资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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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区、制糖浆纸加工区、热电动力区、港口物流区等 7大产业

区。

调整内容：取消了碳酸钙新材料产业区、临港综合加工区、

生物制药区；将金属回收拆解再制造产业区改为“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区 1”，位置向南调整并缩小范围；港口物流区改为“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区 2”和“码头物流区”并缩小范围；缩小热电动力区的

范围；新能源电池区改为铅蓄电池制造区并缩小范围。

（三）规划内容

1．规划期限

总规划年限为 2016年—2030年，已实施阶段 2016—2023年；

规划阶段 2024—2030。

2．规划范围

东至华电二路，南至华电码头，西至粤桂三路，北至粤港二路。

规划面积 602.79公顷。

3．规划产业定位

形成以制浆造纸、制糖为主导产业，食品饮料制造、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热电循环等为辅助产业，铅蓄电池制造、现代物流

等新兴产业为提升的临港产业集聚区。

4．规划结构

规划形成“一心四轴一带八组团”的结构。一心：滨江产业

服务中心。四轴：华电路发展主轴；三条次轴：港区大道发展轴、

华粤大道发展轴、广业大道发展轴。一带：郁江滨水景观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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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纸浆和纸制品加工组团、制糖浆纸加工产业组团、铅蓄电

池制造组团、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组团 1、热电动力能源组团、废弃

资源综合利用组团 2、码头物流组团、滨江生活组团。

二、对《报告书》的总体评价

《报告书》在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的基础上，识别

了生态环境敏感目标，预测分析了规划实施可能对大气环境、地

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物、生态环境的影响，

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价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论证了《规划》的

环境合理性，分析了与相关规划的环境协调性，开展了公众参与

等工作，提出了规划优化调整建议、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

的对策措施。《报告书》基础资料详实，采用的技术路线、评价方

法基本适当，区域环境现状调查、预测评价、规划环境协调性分

析等内容较全面，环境合理性论证基本合理，对公众意见的采纳

情况进行了说明，提出的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基本合理，提出的预

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基本可行，评价结论基本可信。

三、规划环境合理性、可行性的总体评价

总体上，《规划》与涉及到的自治区、贵港市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规划、生态功能区方面的规划基本协调。

《规划》调整范围衔接了《贵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报批稿），基本符合贵港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准入

及管控要求，符合经国家批准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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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铅酸电池项目防护距离内村庄居民的搬迁将是制约园

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粤桂园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分布有较

多的水环境敏感区：排污口下游约 4.7公里、10.4公里、17.9公里、

30.9 公里分别分布有东津镇东津水源地、东津镇东岭维新片区水

源地、大湾镇郁江水源地、白沙镇郁江水源地，须确保饮水水质

及用水安全；排污口下游约 8.4公里为东津鱼类越冬场；排污口下

游约 13.4公里为大李村区控断面。水环境敏感区制约园区生产废

水排放。

《规划》的实施会对区域生态保护、环境质量改善、环境风

险防范形成更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应依据《报告书》和审查意

见，进一步优化《规划》产业规模、产业定位和布局方案，控制

开发规模，完善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强化环境保护

和风险防范措施，有效预防或减轻《规划》实施可能带来的不良

环境影响，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规划》总体可行。

四、优化调整建议及不良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准确理解和处理保护

和发展的关系。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严格控制工业

开发的总体规模与强度，不得占用禁止开发区域，优先避让其他

生态环境敏感区域，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保证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节约集约利用水、土地等资源，合理安排园区开发建设

时序，推动规划产业绿色循环发展；应借鉴国内外产业发展模式，

实现园区企业清洁化生产和循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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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与贵港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对接，确保与风景

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公益林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等协调，符合相关管控要求。《规划》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

水资源利用相关要求，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障和维护区域生态

安全的底线，依法依规实施强制性保护。严格执行《地下水管理

条例》第四十二条“在岩溶强发育的区域内，不得新建、改建、扩

建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建设项目”。

（三）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基于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目

标，统筹考虑产业园区优化发展及配套服务需求，提高规划产业

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质量，优化《规

划》开发规模、时序和结构。落实《报告书》提出的产业开发建

设时序、环境准入要求以及调整产业布局、排水方案等优化建议。

（四）规划园区内存在环境敏感点，应明确搬迁安置方案并

由地方政府印发实施。建议在具体项目落地时，根据项目环评测

算的环境防护距离，对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现状村屯进行搬迁。

（五）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现状问题解决方案及规划优化

调整建议；严格产业环境准入清单。规划范围有机废气污染物排

放的产业，应采取严格的污染防治措施，执行行业低排放限值，

各具体建设项目布局必须符合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相关要求。

（六）园区工业用能源应充分利用区域集中供热供汽设施，

以避免排放废气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造成叠加影响。

（七）加强环境风险防范。落实环境风险防范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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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形成与区域环境风险相匹配的应急

能力，制定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健全环境风险防范区域联动

机制。优化片区布局与周边居住区敏感目标保持合理距离，预防

和减缓不利环境影响和风险。

（八）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落实节能降碳措施。进驻企业可

参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

南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等，优先使用其推荐的污

染治理措施，确保废气、废水稳定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排放；采

取地下水与地表水污染协同防治，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

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固体废物，按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进行管理；

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应纳入片区规划项目同步建设、投运。

（九）加强生态保护，完善环境监测体系。建立涵盖水、生

态、大气、土壤、环境敏感目标等要素的常态化监测体系及有效

管理体制，根据监测结果和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及时优化园

区规划建设内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运营管理。

（十）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规

划编制机关应当及时提出改进措施，向规划审批机关报告，并通

报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规划正式实施每五年应依法开展环境影

响跟踪评价，将评价结果报告规划审批机关，并通报生态环境等

有关部门；在《规划》修编时应重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对规划包含的近期建设项目环评的意见

规划入园建设项目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应强化规划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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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环评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应就其影响方式、范围和程度开

展深入分析和预测。明确同步建设的重大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及建设时序，强化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范等措施，预防或

者减缓项目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符合时效性要求的区

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评价（区域环境质量呈下降趋势或项目新增

特征污染物的除外）、依托的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已按产业园区规

划环评要求建设并运行的相关评价内容、符合产业园区规划环评

结论及审查意见的入园建设项目政策规划符合性分析、选址的环

境合理性和可行性论证等内容可适当简化。



抄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

园区办，贵港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局、

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


